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 

 

致电 025-52633892 查询本报告真伪！ 

估价项目名称：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袁小平、张丽君涉案的壹套住

宅房地产及屋内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 

 

估 价 委 托 人 ：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估  价  机  构：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尹江红(4220000095)   许红芳（注册号 4220190058）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估价报告编号：中证（宜昌鉴）估字(2020)第 0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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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15 日受贵院委托，对位于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 袁小平、张丽君的壹套住宅房地产及屋内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我公司根据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

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完成了本次估价

项目。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位于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袁小平、张丽君的壹套住宅

房地产及屋内资产。 

价值时点：2020年 07月 16日。 

价值类型：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公开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房地产采用比较法、屋内资产采用成本法。 

估价结果：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估价原

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在对影响估价对象价值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完整权利状态及满足各项假设

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 2020 年 07 月 16 日的房地产的评估总价值为￥96.18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拾陆万壹仟捌佰元整，详见下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币种：人民币 

估价对象 评估市场价值 

房地

产 

《不动产权证

书》证号 
权利人 坐落 

所在层数

/总层数 

房屋

用途 
结构 

建筑面

积（㎡） 

单价 

（元/㎡） 

总价 

（万元） 

鄂（2019）秭归

县不动产权第

0002451号 

袁小平、

张丽君 

秭归县茅坪

镇滨湖路

6-22-221 

11/11 住宅 钢混 143.50 6553.67 94.05  

屋内

资产 

格兰仕微波炉 1台、美菱冰箱 2台、樱花抽油烟机燃气灶套装 1套、樱花热水器 1台、格力挂

式空调 4台、小天鹅洗衣机 1台、长虹液晶电视 3台、南方家居沙发 1组、1.8*2米双人床及床

垫 3套、床头柜 5个、梳妆台 1组、大理石餐桌椅 1套、南方家居大理石茶几及电视柜 1组、

家用圆凳 9个、皮圆凳 2个、衣帽架 2个 

2.13 

合计 96.18 

提醒使用人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的假设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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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认真阅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估价的详细结果、过程及相关说

明，请见报告正文。 

此致！                                

                                     

  法定代表人：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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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根据我们的估价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和勤勉尽责估价，郑重声明： 

1、本估价报告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

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书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

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的规定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许红芳、尹江红于 2020 年 07 月 16 日对估价对象进

行了实地查勘并拍照记录。现场查勘人员受专业知识尤其是估价委托人提供资

料有限的限制，仅限于对估价对象外观和目前使用状况进行了观察，在条件许

可下观察了建筑物外部和周边设施，然而，估价人员未对被遮盖、未暴露及难

以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查勘，也没有测量建筑物结构和设备测验。 

6、我们在本估价项目中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要专业帮助。 

7、本估价报告依据了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估价委托人对资料的真

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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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以及报告使用提示 

 

（一）估价的假设 

1、估价的一般假定条件 

（1）本估价报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该房地产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其

中：市场价值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年 07月 16日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

房地产价值，公开市场价值的形成依据如下假设： 

①市场参与者（卖方和买方）不受强迫而是自愿的公平交易，买卖双方均

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进行，不是诸如亲友、业主与租户、母子公司、公司与员

工等特殊或特别关系的关联交易； 

②估价对象房地产产权明晰、合法，手续齐全，具有完备的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权属和债务借款纠纷执行，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

程序完全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占用或侵占的状况，

最高最佳利用、继续使用，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③买卖双方的行为都是精明的，既不过于乐观又不过于保守，对估价对象

房地产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且双方有进入市场的自由，及完全掌握当前房地

产市场信息的能力； 

④适当营销，即估价对象房地产以适当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了展示，在买

卖双方交易行为完成前，应有一段合理的谈判周期，在此周期内，市场供应关

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 

⑤交易条件公开且不具有排他性； 

⑥不存在卖家凭借递延条件合约、售后租回、合作经营、管理协议等附加

条件以抬高该物业权益价值的情况以及特殊买家的附加出价。 

（2）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20）

秭法鉴字第 9 号），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估价对象为《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为鄂（2019）秭归县不动产权第 0002451 号））的房地产及屋内资产（项目明

细详见表 3） 

（3）根据现场查勘，估价对象建筑物室内进行了装饰装修，本报告估价结

果包含了室内装饰装修的价值，也包含屋内部分可移动资产的价值。 

（4）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专业机构对估价对象的鉴定、检测报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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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假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土地、建筑

结构、设施设备、装修等方面不存在隐藏的或不明的情况，完全符合国家、地

方政府对建筑质量、环境、规划、使用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所有要求。 

因并不具备相关材料的有关知识，估价师并不知道（可以或不能在房地产

上表现出来的）原材料具有的潜在危险性。譬如：如果使用了如石棉、甲醛绝

缘泡沫以及其他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材料，这些材料可能会影响房地产的价值。

对房地产价值的估价是在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表面或内部不含有这些物质的前

提下进行的，否则房地产的价值将有所减损。估价师对上述提到的这些状况不

负责任。如果需要的话，希望报告使用者聘请这方面的专家。 

（5）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等资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人员对权属证

书上记载的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但未予以核实，在无理

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委托

人提供的与估价对象有关的法律文件、权属证明及相关资料真实有效为前提的。 

本估价报告中的房地产的一切尺寸、度量及面积均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

动产权证书》中载明的数据为依据，估价人员未进行专业实测丈量。 

（6）估价对象能合法享用及分摊整体房地产的各项权益及各项服务配套设

施。 

2、未定事项的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未定事项的假设。 

3、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背离事实假设。 

4、不相一致的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不相一致的假设。 

5、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对象无依据不足假设。 

（二）估价的限制条件 

1、估价的一般限制条件 

（1）报告中所给出的估价结果是对房地产整体作出的，土地、建筑物及其

他地上定着物（包括物质实体和依托于物质实体上的权益）在报告中未进行过

事先阐明的，将整体估价值通过比例分配或逐项分割拆分成部分价值的行为都

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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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未得到本报告署名估价师书面授权和许可的情况下，有关估价报告

的任何内容（特别是估价结果、署名估价师的身份以及估价师所属房地产估价

机构的信息）均不得通过广告、公共关系公司、新闻或其他媒介散布出去。 

2、附加假定和限制条件 

（1）未提供法定的描述或测量的情况下，估价师使用估价对象《国有土地

使用证》复印件附的宗地图来确认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物理尺寸和面积，使用网

络地图来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地理位置、方位以及与相关标的物的距离。 

（2）报告中的主要信息、数据（如基准地价文件、银行存贷利率、房屋交

易数据）来自国家相关部委、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些信息、数据被认为是

可靠的，估价师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了一定的处理（如将数据转换成图表）。 

这里所作出的预测、估价等都是在当前市场条件，预期的短期供给和需求

以及经济持续稳定的基础上作出的。所以，这些预测会受未来条件变化的影响。 

（3）报告中提供的区位图、规划图、说明性材料等仅是为了帮助报告使用

者对房地产有一个形象化认识，其中：报告中所有的有关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照

片，是估价人员通过数码照相机、在许可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视角拍摄，目

的是为了帮助报告使用者对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一定范围和视角有一个形象化认

识。但受拍摄者视角、相机、时间等影响，不能保证与实体状况完全一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及提示 

1、本估价报告仅用于司法鉴定，为法院在执行案件时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

提供参考依据，不适用于其它任何目的。 

估价报告的使用仅限于估价报告中载明的估价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

果与签字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及其所在房地产估价机构无关。 

如果估价目的变更，须另行估价。 

2、本估价报告仅限于估价委托人使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法

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使用。非为法律规定的情况，未经房地产估价机构书面许

可，不得提供给除政府主管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其全部或部分内容不

得刊载于任何文件、公告或公开媒体上。 

3、本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从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壹年内有效。即 2020

年 08月 18日至 2021年 08月 17日有效。 

4、本报告结果是对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于估价范围内的房地产价值的正常

与公允的反映，没有考虑快速变现、税费转嫁等特殊的交易方式，以及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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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办理市场登记、权利转移相关费用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的影响；没有考

虑价值时点之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

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因为时间的变化，估价对象的状况可能发生改变，房地产

市场状况也可能发生改变，估价对象状况的改变或（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的

改变都会对估价对象的价格产生相应影响。因此，随着区域经济形势、国家金

融政策、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估价对象状况、时间及相关价格影响因素的

变化，该估价值需作相应调整。涉及估价对象范围及内容变化时，估价结果应

作相应调整，乃至重新估价。 

估价委托人在利用本报告结果时应予以充分的考虑及重视。 

5、本报告书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共同组成，不得随意分割使用。且本报告

书在经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盖章、估价师签字、房地产估价机构盖章后与估价

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合法产权证明作为一个整体一并使用时有效。 

对仅使用本估价报告中的的部分内容或片面使用导致的有关损失，房地产

估价机构及签字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责任。 

6、估价委托人及涉案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情况直接影响我们的估价

分析和结论，因此估价委托人及涉案当事人应对提供资料和陈述情况的合法性、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及其引起的后果负责；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所收集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因估价委托人及涉案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情

况失实造成评估结果有误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应

责任。 

7、估价结果仅在估价报告载明的价值时点有效。价值时点是估价结果开始

成立的一个特定时日，在形成估价结果过程中所选用的各种标准、依据均要在

该时点有效；由于估价对象的自身状况及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不同的价值时

点其估价结果是不同的。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当根据价值时点后的估价对象状况

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使用。 

估价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因素、或有事项等非估价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情况，估价人员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对此类事项不承担责任。 

8、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行房地产估价的目的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房地

产估价规范对估价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专业意见的成果是对估

价对象价值的一个估计值即评估价值，而不是交易各方对房地产交换价值认可

的结果即市场上的实际成交价格），为相关委托人作出有关判断或决策（本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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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为委托方提供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参考）提供参考，

相关委托人在决策时应正确、合理、恰当的使用本估价报告，避免因报告使用

者的特殊目的或需要在定价决策方面附加条件而偏离本估价报告的假设和限制

条件导致的错误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不应当被认为房地产估价机构和签

字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对估价对象在市场上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9、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照

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

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准确性。 

10、价值时点后调整事项及说明 

在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有效期内如果估价对象的数量、质量及价格标准

发生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估价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果，

应按如下原则处理： 

（1）估价对象数量发生变化（如建筑面积增加或减少），在质量（如不动

产毁损，下同）及价格标准（如政府公布实施新的基准地价，如房地产税费政

策调整，如市场发生重大的涨跌变化，下同）没有发生变化时，应根据估价方

法对估价对象价值额进行相应调整。 

（2）估价对象质量或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估价对象的估价结果产生明显

影响时，报告使用者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房地产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在本估价报告的价值时点后至估价报告出具前可能存在的对估价结果产生

影响的期后事项，报告使用者应充分考虑，合理利用本估价结果。 

（3）应密切关注国家在房地产、土地、金融信贷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以

及地方政府的相应政策和经济态势对房地产市场及估价对象的影响。 

11、本报告解释权最终归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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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1、委托单位：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 

2、联 系 人：苟法官 

3、联系电话：0717-2880216 

二、估价机构 

房地产估价机构名称：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中央金地广场 3幢 1403-1406室 

备案等级：壹级 

资质证书编号：苏建房估备（壹）南京 00055 

法定代表人：王军 

联系人及电话：刘俊   13618684252 

邮政编码：210003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本报告估价对象为位于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第 11层，建筑结

构为钢混，建筑面积为 143.50 平方米，用途为成套住宅的房地产及其屋内资产。 

1、区位状况 

表 1  区位状况一览表 

坐落 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 

土地级别 秭归县城区住宅用地 I级地段 

附近分布 
附近分布有三峡工程希望小学、秭归县第一中学、秭归县职业教育

中心、秭归县体育馆等，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齐全 

交通条件 邻近“山水龙城”公交站，交通条件较便利 

市政基础 市政基础配套设施齐全 

2、实物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结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实物

状况见下表 2；由被执行人代理人指认，经双方当事人以及估价委托人代表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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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确认，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内部分资产的项目及数量见下表 3： 

表 2  实物状况一览表 

坐落 秭归县茅坪镇滨湖路 6-22-221 

土地使用权

实物状况 

权利性质 出让 
分摊的土地使用权面

积 
13.79平方米 

开发程度 
红线内外“六通一平”（即通上水、通下水、通路、
供电、通讯、通气、场地平整），宗地上有建筑物） 

建筑物 

实物状况 

建筑结构 钢混 
房屋总层数 11层 
所在层数 第 11层 
建筑面积 143.50平方米 

用途 成套住宅 
现状用途 住宅 
建成年份 2014年 
维护状况 较好 

装饰装修 

房屋外立面贴红色条形瓷砖，安有入户防盗门、塑钢
窗及防盗网。 
客厅：地面铺木地板，内墙面刷硅藻泥，电视背景墙
（软包），顶棚玻璃造型，安有水晶吊灯；卧室：地
面铺木地板，内墙面刷硅藻泥，顶棚石膏线走边； 
厨房：地面铺 300*300瓷砖，墙面贴 250*450瓷砖，
顶棚贴 300*300瓷砖 
卫生间：地面铺 300*300瓷砖，墙面贴 250*450瓷砖，
顶棚贴 300*300瓷砖，水、电通，卫生洁具齐全。 
成品木门（包门套）、衣柜、橱柜；开关面板、灯具
若干 

外观 建筑物外观较好 
物业管理及小区环境 小区物业管理较优，小区绿化环境较优。 

表 3   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明细表 
序号 品名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1 格兰仕微波炉 小型迷你 台 1 

2 
美菱冰箱 

BCD-186CK（二门）（2015年） 台 1 

3 BCD-266CK（三门）（2018年） 台 1 

4 樱花抽油烟机燃气灶套装 欧式 套 1 

5 樱花热水器 SCH-10Q19A 台 1 

6 格力挂式空调   台 4 
7 小天鹅洗衣机 XQB82-1688 台 1 
8 长虹液晶电视 55英寸 台 1 
9 长虹液晶电视 32英寸 台 2 
10 南方家居沙发   组 1 
11 1.8*2米双人床及床垫   套 3 
12 床头柜（2抽屉）   个 2 
13 床头柜（简易）   个 3 
14 梳妆台   组 1 

15 
大理石餐桌椅（可伸缩，

配椅 6把） 长宽高 135cm*85cm*75cm 套 1 

16 
南方家居大理石茶几电视

柜 茶几长 130cm宽 70cm 组 1 
17 家用圆凳  个 9 
18 皮圆凳  个  2 
19 衣帽架  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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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益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结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见下表： 

表 3   权益状况一览表 

证号 鄂（2019）秭归县不动产权第 0002451 号 

权利人 袁小平、张丽君 

共有情况 共同共有 

不动产单元号 420527 101019 GB01030 F00340043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权利性质 出让/商品房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成套住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使用期限 
2078年 11月 28日止 

他项权利状况及权

利限制状况 

在价值时点，未发现估价对象他项权利状况及权利限制状

况。 

五、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为 2020年 07月 16日（以实地查勘之日为价值时点） 

六、价值类型 

1、价值类型名称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2、价值定义 

市场价值是指在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

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3、价值内涵：价值内涵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满足本次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下包括房屋价值、相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不可分离的设施设备及装

修价值、屋内部分资产价值，不包括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房屋面积内涵是建筑面积；开发程度是现房，公共配套设施完备。 

七、估价依据 

1、部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通知、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 

估价机构：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宜昌分公司地址： 西陵一路美岸长提 4-1-1501 号  TEL:(0717)6211661 

第 13 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8）《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9）《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值若干问题的规定》；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市场的房屋的规定》；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2、部分湖北省法规、政策、通知、办法及文件通知 

（1）《湖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2）《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委托拍卖和变卖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3）《湖北省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办法（试行）》； 

（4）《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 

（5）《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6）《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 

（7）《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办法》； 

3、部分宜昌市的政策、规范性文件 

（1）《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通知》（都政办发[2015]21号）； 

（2）《市房管局市住建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销售行为的通知》（宜市

房[2014]112号）等。 

4、主要的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3）《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4）《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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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 

（8）《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 

（9）《房地产估价报告评审标准（试行）》等。 

6、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20）秭法鉴字第 9 号]复

印件； 

（2）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7、房地产估价机构掌握的资料 

（1）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调查收集的资料； 

（2）本公司收集整理的房地产价格资料。 

八、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房地产估价师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

方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具体地说，“独立”是要求估价师和房地

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应凭借自己的专业

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影响。“客观”是要求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从客观实际出发，

不带着自己的好恶、情感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

价。“公正”是要求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

中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所谓

合法，是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

法解释）、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规章政策、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政府规章政策

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权属证书、批文、合同等有关规定，即必须以估价

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交易或合法处分为前提进行。依法判定估价对象属于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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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房地产，就应将其作为那种状况的房地产来估价，评估价值与依法判定的

房地产状况相匹配。①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通常是估价对象实际状况，但也

可能不是实际状况，而是有关合同、招标文件等中约定的状况或根据估价目的的

需要设定的状况；②依法判定估价对象权利类型及归属（一般应以不动产登记簿、

权属证书及有关合同等为依据）、使用权（应以土地用途管制、规划条件等使用

管制为依据）、处分权利（应以法律法规和政策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

其他权益（如评估价值应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③采用国家和估价对象所在地

的有关估价技术标准，房地产估价机构和估价师应符合规定。 

3、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

或价格，估价不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所有时间上的价格，而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

一时间上的价格，而这一时间不是估价人员可以随意假定的，必须依据估价目

的来确定，这一时点即是价值时点，强调的是估价结果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

和时效性，价值时点是评估房地产价格的时间界限。估价结果首先具有很强的

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

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

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估价结果同时具

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同一估价对象在不

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4、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

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

济学原理，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

提；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

致相似的，价格低者吸引需求。替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

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类似房地产是指与估价对象处在同一供求

范围内，并在用途、规模、档次、建筑结构等方面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近的房

地产。同一供求范围是指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近的房地产所处的区域范围。 

5、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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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最佳使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指法律上允

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状况下的价

值或价格，受到合法原则的约束，包括下列 3 个方面：最佳用途，最佳规模，

最佳集约度（档次）。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

利人带来不同收益量，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

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房地产价格是

该房地产的效用在合法条件下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的选取 

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

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

应选用收益法；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

宜选用成本法；当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且估价对象或

其同类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入时，应选用成本法；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

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应选用假设

开发法。 

1、房地产 

（1）各步骤采用的估价方法及选用理由 

①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宜选用比较法； 

（2）各步骤未采用的估价方法及选用理由 

①估价对象同类房地产有租金等经济收入，但收益法测算的结果不能客观

的反映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不宜选用收益法； 

②估价对象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不宜选用成本法； 

③估价对象已经开发完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对假设开发法选用的

规定，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综上所述，比较法是唯一适合估价对象的估价方法，根据《房地产估价规

范》（GB/T 50291-2015），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可只选

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2、房屋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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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二）估价方法定义及公式 

1、比较法定义及计算公式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

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公式：比准价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

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其中，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权益

状况调整系数 

2、成本法定义及计算公式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

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资产的价格=重新购建价格-折旧 

十、估价结果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和我公

司掌握的市场资料及长期积累的房地产估价经验，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合

法的房地产市场估价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经过实地查勘、收集相关资

料，结合贵方所提供的资料、本次估价目的、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特点、目前的

房地产市场行情、供求关系状况，选取适宜的估价方法—房地产采用比较法、

屋内资产采用成本法，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经过专业分析、

测算和判断，最终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在完整权利状态及满足各项假设限制条

件下，于价值时点 2020年 07月 16日的市场总价值为人民币￥96.18 万元，大

写人民币玖拾陆万壹仟捌佰元整，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十一、估价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证书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尹江红 4220000095 
 

2020.08.18 

许红芳 4220190058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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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实地勘察日期 

估价人员进入估价对象现场之日为 2020年 07月 16日，完成现场勘查之日

为 2020年 07月 16日。 

十三、估价作业日期 

2020年 07月 16日至 2020年 0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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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20）秭法鉴字第9号]复

印件 

（二）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三）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四）估价对象位置图 

（五）估价对象内部状况、外部状况、周围环境 

（六）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七）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八）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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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受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的估价委托，本公司派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

房地产估价的有关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房地产估价原则，以“为

估价委托人执行案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为估价目的，对位于秭归县茅坪镇

滨湖路6-22-221袁小平、张丽君的壹套住宅房地产及屋内资产进行了估价，并

形成估价报告，经公司审核通过，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 

本次估价过程各环节均由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完成，没有从外部获得

专业帮助的情况，亦未从任何专业机构或专家处获得相关专业意见。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